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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前後臺灣接收和軍事佔領的論述 
與籌劃 

楊護源 1 

摘 要 

1941 年底美國對日本宣戰，美國認知到臺灣在西太平洋邊緣的軍事戰略重要

性，不希望輕易的將臺灣交給中國控制，國際託管成為較佳選項，顯現二戰初期美

國對戰後臺灣的前途有著與國民政府不同的想法。開羅會議後國民政府雖獲得盟國

戰後可收回臺灣的承諾，但因受限於現實條件，國民政府很難直接以武力收復，因

此以美軍登陸的想法，始終在於國民政府收復臺灣的構想中，故在臺灣調查委員會

並未有任何登陸、佔領臺灣的計畫。 

戰後國民政府根據「一般命令第一號」取得臺灣的受降權，進而與美方聯合規

劃登陸佔領臺灣。國民政府設立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並檢發〈台灣省收復計畫大

綱〉，以進行臺灣及澎湖列島之受降、接收任務。〈台灣省收復計畫大綱〉係以國民

政府軍事佔領接收臺灣為主軸，補充了〈臺灣接管計畫綱要〉中軍事執行計畫的不

足，為國民政府收復臺灣之張本。戰爭時期的臺灣人民，對於同盟國在戰後對臺灣

的歸屬安排多不知情，但卻必須接受這樣的安排。 

戰後國民黨政府將抗日戰爭與國共內戰的戰爭之框架帶來臺灣，臺灣無選擇的

成為反共復興的基地，也合理化國民黨政府在臺灣的威權統治，造成臺灣與中國的

關係，也必須被建構為符合戰後國民黨政府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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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s and Plans for the Take-over of 
Taiwan and Its Military Occupation Before 

and After World War II (WWII) 

Hu-yuan Yang* 

Abstract 

The United States declared war on Japan at the end of 1941. Recognizing the 

importance of Taiwan as part of its military strategy related to 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 

China was not allowed to take control of Taiwan. As a result, international trusteeship 

became the best option available. This shows the difference in the opin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nd the U.S. towards Taiwan’s postwar prospect at the start of WWII.  

After the Cairo Conference, although its allies promised to allow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o recover Taiwan after the war, it was difficult for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o do so directly by force, subject to the restrictions in reality. Hence, the idea of landing 

on Taiwan with the help of the U.S. army had always been part of the plan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o recover Taiwan. After the war,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worked with the 

U.S. in planning the landing and occupying of Taiwan. Although the Taiwanese people 

during the war were generally unaware of such plans the allies had for postwar Taiwan, 

they had to accept the given arrangement. 

Keywords: World War II,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aiwan, Military occupation, Plan for the 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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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臺灣自 1895 年大清帝國以馬關條約割讓給大日本帝國後，至 1945 年因日本戰敗放棄臺灣

主權由中華民國進行接收，臺灣由日本統治逾半世紀。在日本統治期間，中國於 1928 年完成

北伐統一，統一後的國民政府外交部於 1929 年決定在臺設立領事館，並於 1931 年 4 月掛旗開

館為中華民國駐臺北總領事館。中華民國駐台北總領事館在蘆溝橋事件中日開戰後，至 1938

年 2 月 1 日收到外交部命令正式降旗閉館。1由上述可知，國民政府在 1937 年蘆溝橋事件以前

是遵守馬關條約，將臺灣視為大日本帝國的領土而設有駐外人員與官方代表機構。在 1930 年

代中國有關臺灣敘事的文本書寫是將其視為東亞一個受壓迫的弱小民族，作為非中國的敘事論

述，但 1945 年領土的重劃，無疑改變了中國與臺灣的敘事關係。2然臺灣在二戰後終由中華民

國所接收，國府先以戰勝者之姿來接收，後又以戰敗者身份轉進遷臺，將抗日戰爭與國共內戰

的戰爭之框帶來，臺灣被建構成為反共復興的基地，也合理化國民黨政府在臺的威權統治。3

在這樣的歷史論述框架下，中、臺關係必須被建構為符合戰後國民黨政府的戰爭之框。然在

1937 年中日開戰以後，國府對臺灣到底有著什麼樣的想法？是否如戰後冷戰時期臺灣官方的

歷史教育立場，主張在抗日戰爭之初國府即以光復臺灣為奮鬥目標？在 1941 年底太平洋戰爭

爆發後，美國加入對日作戰的戰局，對中國而言，美國對於位於太平洋戰區內居於戰略要地的

臺灣又有著什麼樣的想法？有些什麼樣的規劃？國府面對盟國美國對臺的規劃又有著什麼樣的

反應？國府對於戰後收復臺灣如何籌劃？就中國近代史與臺灣史研究而言，這一段時期的歷史

發展，演變為中國軍事佔領接收臺灣，而過程演變的前因、經過等諸問題，是否如同戰後在臺

的國民黨政府所形塑、論述者則是本文擬探究的主題。 

本文的研究時間始於 1937 年中日進入戰爭狀態開始，以 1945 年 10 月 5 日臺灣省警備總

司令部與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合組之前進指揮所飛抵台北，前進指揮所抵臺後透過戰爭末期完

成軍政一體化的臺灣總督府對臺進行間接統治並進行臺灣受降、佔領、接收相關事宜，4關於

臺灣軍事佔領接收的籌劃工作算是告一段落，其後國府軍事接收臺灣的執行詳情與日程不在本

文討論範圍。5在接收臺灣的課題上，對於中國接收臺灣主權的依據或臺灣的法理地位，事涉

法學專業，亦非本文所論述的範圍。臺灣在二戰期間屬於太平洋戰區，主要是盟軍美軍的戰鬥

                                                       
1 「中華民國臺北總領事館」條文參閱許雪姬總策畫，《臺灣歷史辭典》(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

會，2004)，頁 0147-0148。又國民政府全名為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本文部份行文簡稱為國府，成立於

1925 年 7 月 1 日，於 1948 年 5 月 20 日中華民國行憲第一任總統正式就職後改組結束，中華民國遷臺

政府本文稱為國民黨政府。 
2  關於 1930 年代中國對臺灣的敘事討論，可參閱藍適齊，〈超越民族想像：中國的臺灣論述與民族論

述〉，《跨界的臺灣史研究—與東亞史的交錯》(台北：播種者文化有限公司，2004)頁 313-348。 
3  關於「戰爭之框(frames of war)」意指人們藉以界定、理解、詮釋戰爭及其遺緒的認知框架，其影響

到群體對歷史的建構與詮釋。關於戰後臺灣「戰爭之框」之論述可參閱汪宏倫，〈東亞的戰爭之框與

國族問題：對日本、中國、台灣的考察〉，《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台北：聯經出版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4)頁 157-216。 
4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警備總司令部前進指揮所通告進字壹號〉參見檔號：0034/002.6/4010.2，案

由：〈通告本指揮於民國卌四年十月五日到達任所六日開始辦公並公佈各項事項〉，檔案管有機關：

檔案管理局。 
5  關於戰後初期臺灣軍事佔領接收的籌劃可參閱楊護源，〈終戰後臺灣軍事佔領接收的籌備準備(1945. 

08.15-10.31)〉，《高雄師大學報》37 期(2014 年 12 月)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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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與中國戰區是有所區別的，故在討論臺灣軍事登陸的籌劃時，不可避免會談到美軍的登

陸作戰規劃，本文原則上以美軍來書寫指稱太平洋戰區的盟軍，除非是引文或特別指稱才使用

盟軍字樣，以符合實際狀況。 

關於臺灣在二戰後歸還中國的論述，多有引用臺籍祖國派人士6的言論來說明中國對於收

回臺灣的決心；7然引用這些資料受限於立論者的身份與立場，並無法代表國府官方的態度或

反應在臺居民的心聲，實有相當的侷限性，以之作為歷史解釋，是否符合歷史事實，仍待討

論。因鑑於此，本文擬以時間為軸，以官方文件或具官方身份者的發言為主要分析基礎，檢視

國民政府在對蘆溝橋事件後對收復臺灣一事的態度、作法上的轉折，另將美國對臺的態度納入

論述，以避免中國單一角度論述二戰前後臺灣收復或接收視角的侷限，將二戰前後臺灣接收與

軍事佔領的籌劃課題做歷史研究的解構分析。關於這些對戰後臺灣歸屬處分的相關計畫，值得

注意的是，對當時的在臺居民而言，根本未被告知也無從知曉，但卻影響著他們未來的現實生

活。8 

貳、國民政府由恢復高臺到收復臺灣 

1937 年中日開戰後，國府對臺灣這個在十九世紀末由大清帝國已割讓給日本的島嶼似乎

開始有了些新的想法。1938 年 4 月 1 日在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上，蔣中正總裁在以

〈對日抗戰與本黨前途〉為題的致詞中提到了臺灣，9其言：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早有一貫的大陸侵略計畫，過去甲午之戰，他侵佔我們

的臺灣和琉球，……我們總理在世的時候……也為本黨定下一個革命的對策，

就是要「恢復高臺，鞏固中華」，以垂示於全黨同志。因為高麗(朝鮮)原來是

我們的屬國，臺灣是我們中國的領土，就地勢上說，都是我們中國安危存亡所

關的生命線。中國要講求真正的國防，要維護東亞永久的和平，斷不能讓高麗

                                                       
6  祖國派或被稱為光復派，戰後在臺灣被稱為半山派。參閱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一)》(台北市：三

民書局，1980)，頁 189-190 與陳明通〈派系政治與陳儀治台論〉收入賴澤涵主編，《臺灣光復初期歷

史》(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3)，頁 245-250。祖國派臺籍人士公開政治立

場親近中國，積極爭取國民政府收復臺灣，但也要求臺灣地方自治。關於祖國派在中國的臺灣光復運

動可參閱 J. B. Jacobs 原著，陳俐甫、夏榮和合譯，〈台灣人與中國國民黨—台灣「半山人」的起

源：1937-1945〉，《台灣風物》40 卷 2 期(1990 年 6 月)。 
7  相關言論可參閱張瑞成編輯，《抗戰時期收復臺灣之重要言論》(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

會，1990)，頁 13-328。 
8  林衡道曾追憶戰後臺灣省長官公署未抵臺前有台中仕紳至台北自行接收日人旅館，臺灣總督府官吏問

其如果國民政府來了怎麼辦？這位台中仕紳說：「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就像加拿大與英國的關係一樣，

中國在這裡有宗主權，但臺灣是我們的。」顯然臺人的想法與國府的設想未必相同。參閱林衡道之

〈二二八的見聞〉，《歷史、文化與台灣(四)》(台北：台灣風物雜誌社，1996)，頁 84。 
9  中國國民黨主張 1938 年 4 月 1 日蔣中正在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之致詞為「公開宣佈以光復

臺灣為奮鬥目標之始」。中國國民黨網站 http://www.kmt.org.tw/page.aspx?id=73&cid=131(查詢時間

2014 年 8 月 5 日)李雲漢之《國民革命與台灣光復的歷史淵源》一書與陳三井之〈臺灣光復的序曲：

復臺準備與接收〉一文均持此種說法，將國府對光復臺灣設定為目標的時間點訂於 1938 年。參閱李

雲漢，《國民革命與臺灣光復的歷史淵源》(台北：幼獅書店，1971)，頁 8 與陳三井，《臺灣近代史

事與人物》(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頁 136。此種說法，本文認為過於籠統詳見後續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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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臺灣都掌握在日本帝國主義者之手。……以為我們必須使高臺的同胞能夠恢

復獨立和自由，才能夠鞏固中華民國的國防，奠定東亞和平的基礎。10 

當時中國軍隊努力在華北、華中對日軍進行抵抗，但是戰局的發展卻每況愈下，1937 年 12

月，首都南京失陷，國府遷都武漢，1938 年 3 月 28 日在日本的扶持下南京維新政府成立，次

日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昌舉行，為避免日機空襲，會議均在晚間八時後舉行，會

期雖僅四天，卻通過重要決議案如設置總裁與副總裁、設立三民主義青年團、設立國民參政會

制定並公布〈抗戰建國綱領〉等。11蔣中正在面對戰局的節節失利，從國防的角度將臺灣與朝

鮮設定位為鞏固中國可以防範日本軍事侵略的防護圈或緩衝區。12 

1940 年 4 月在國民參政會第一屆第五次大會中，參政員宋淵源等提出〈策進臺灣朝鮮革

命使敵益速崩潰案〉，案文理由主張以「收復臺灣、解放朝鮮」為號召，臺韓人民心理必因之

震動，積極的可使臺韓志士為內應殺敵；並在案文辦法要求宣佈馬關條約無效，認為臺灣亦在

應收復之失地範圍，也建請通告英美法蘇等國，說明臺為敵之南進根據，請各援助臺韓民族自

決。13本案並沒有脫離蔣中正「恢復高臺，鞏固中華」援助臺韓人民獨立和自由的路線，然提

出「收復臺灣」認定臺灣為失地的主張，較「恢復高臺」的說法更為直接、強烈。本案的決議

是「送政府參考」，但國府也僅為參考未對本案處置，顯見國府 1938 年 3 月至 1940 年 4 月之

兩年間，對於臺問題並未有大的立場改變，換言之，臺灣問題並非戰爭當下需急迫確認的重要

議題，中日馬關條約也需等到 1941 年 12 月 9 日國府對日本宣戰後，中國方面才宣佈廢止。 

國府對日宣戰後「所有一切條約協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間之關係者，一律廢止」14，國府

雖未直接聲明要收復臺灣，但對日宣戰文所暗喻的意圖，即是國府對臺有收復的意向。國府官

方立場的確立，也可反應在由 1942 年開始，諸多國府的黨、政、軍要員公開發表收復臺灣的

相關言論。1942 年 4 月 1 日，國防 高委員會委員馮玉祥發表〈我們要趕緊收復臺灣〉一文，

強調光復臺灣不僅是中國的責任，更是二十六個同盟國家的共同責任；15其後，立法院長孫

科、中央宣傳部長梁寒操、教育部長陳立夫、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組織處長康澤、國民黨

中央黨部秘書處章淵若、重慶衛戍總司令劉峙相繼均有呼應此項政策的言論。16在中國主張

                                                       
10  張瑞成編輯，〈蔣總裁在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講詞(節略)〉前揭《抗戰時期收復臺灣之重要

言論》，頁 1-2。 
11  郭廷以編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四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頁 21-22 與中

國國民黨網站 http://www.kmt.org.tw/page.aspx?id=146(查詢時間 2015 年 8 月 5 日)。 
12  蔣中正在 1943 年 3 月發表出版的《中國之命運》一書內論及臺灣：「臺灣、澎湖、東北四省、內外

蒙古、新疆、西藏無一處不是保衛民族生存的要塞。這些地方的割裂，即為中國國防的撤除……臺

灣、澎湖列島本是漢人開發的區域，屹峙東南，久為我們中國的屏藩」仍是以中國國防的角度來看臺

灣，但也可以視為其日後要求取得臺灣的原因。參閱蔣中正，《中國之命運》(台北：正中書局，

1964)，頁 6-7。 
13  張瑞成編輯，〈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宋淵源等提「策進臺灣朝鮮革命使敵益速崩潰案」〉《光復臺灣之籌

劃與受降接收》(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會，1990)，頁 1-2。 
14  張瑞成編輯，〈國民政府對日宣戰文〉前揭《抗戰時期收復臺灣之重要言論》，頁 3。 
15 馮玉祥，〈我們要趕緊收復臺灣〉收入張瑞成編輯，前揭《抗戰時期收復臺灣之重要言論》，頁 18-

19。 
16  張瑞成編輯，前揭《抗戰時期收復臺灣之重要言論》，頁 18-44。又關於國民政府黨政軍要員發表收

復臺灣的相關言論闡釋，可參閱鄭梓，《戰後台灣的接收與重建》(台北：新化圖書有限公司，

1994)，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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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救臺灣，先非從救祖國(中國)著手不可」的臺籍人士，以「保衛祖國，收復臺灣」為目

標，17更是熱烈回應國民政府收復臺灣的意向，以文字或行動來鼓動復臺風潮。18 

1942 年 10 月國民參政會第三屆第一次大會上，參政員陳霆銳等提出〈請政府加強栽培法

律人才以備將來收復失地及割讓地後之用案〉，案文理由直接點名要收復的割讓地是臺灣、琉

球等地。191942 年 11 月 3 日國府新任外交部長宋子文在重慶國際宣傳處記者招待會回答記者

的提問時表示：「中國應收回東北四省、臺灣及琉球，朝鮮必須獨立。」此為國府首次明確公

開表示要收復臺灣。20 

參、美國的國際共管佔領臺灣與國府的回應 

在國府首次明確公開表達要收復臺灣的次日，1942 年 11 月 4 日《中央日報》開始連續三

天譯載，由美國《幸福》、《時代》、《生活》三大雜誌編輯人所組成一個關於戰後和平方案問題

研究的委員會於 1942 年 8 月刊印的《幸福》雜誌附錄〈新世界中的美利堅合眾國〉系列之

「太平洋的關係」。21「太平洋的關係」書文之第四章中提議戰後在太平洋上建立一條防禦地

帶，主張成立一個國際委員會，共管有關這條防禦帶內的所有據點包含臺灣，這樣的論述涉及

戰後臺灣歸屬。22美國民間與學界有這樣的看法，與國府預定於戰後收復臺灣的規劃有差異，

引起了中國民間的反彈。1943 年 1 月 7 日《大公報》社論即以〈中國必須收復臺灣—臺灣是

中國的老淪陷區〉為題，根據國際法並引證歷史「鄭重向世界公言：臺灣是中國的老淪陷區，

我們不能看他流落異國，戰後中國一定要收復這塊土地。」。23祖國派的臺籍人士亦對美方此

種看法大表反對，在宋子文的收復臺灣談話發表後，次月的《臺灣先鋒》月刊第十期即有范丹

〈宋外長論戰後領土的談話〉、李自修〈漫然寫到臺灣復省運動〉、潘公展〈謹以岳武穆還我河

山之名言祝臺灣光復運動之成功〉三篇呼應的文章，其中李文特別強調「臺灣革命運動也就是

臺灣歸復祖國的復省運動」。24臺灣復省運動在國府對日宣戰後得到了法理的依據，正在祖國

派的臺籍人士鼓吹下積極展開，美國的臺灣國際共管論，會使其推動之復省運動如鏡花水月般

的幻滅。 

                                                       
17  李友邦，〈台胞未曾忘祖國〉，參閱張瑞成編輯，前揭《抗戰時期收復臺灣之重要言論》，頁 15-

18。 
18  這些被稱為祖國派的臺籍人士，策劃臺灣復省運動、臺灣光復宣傳日等活動，並提出對臺灣建黨、建

省、建軍等多面向的建言發表，相關建言內容可參閱張瑞成編輯，前揭《抗戰時期收復臺灣之重要言

論》，頁 13-50。相關論述分析可參閱鄭梓，前揭《戰後台灣的接收與重建》，頁 8-22。 
19  本案實質內容重點在於建請政府加強栽培法律人才。張瑞成編輯，〈國民參政會參政員陳霆銳等提

「請政府加強栽培法律人才以備將來收復失地及割讓地後之用案」〉前揭《光復臺灣之籌劃與受降接

收》，頁 3-5。 
20  張瑞成編輯，〈外交部長宋子文在重慶國際宣傳處記者招待會問答〉前揭《抗戰時期收復臺灣之重要

言論》，頁 3-6。 
21 近藤正己著、林詩庭譯，《總戰力與臺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2014)，頁 645。 
22  原譯文載於《中央日報》(民國 31 年 11 月 5 日)第三版。 
23  《大公報》(民國 32 年 1 月 7 日)第二版。 
24  相關內文參閱張瑞成編輯，前揭《抗戰時期收復臺灣之重要言論》，頁 5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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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 年 1 月，臺灣革命青年團與閩粵臺灣歸僑協會發表〈為戰後臺灣問題聯合聲明〉25宣

告：「戰後處理臺灣問題，除將臺灣之領土主權完全歸還中國外，任何維持現狀或變更現狀之

辦法，均為臺灣人民所反對。」26其後在 1943 年 4 月 15 日創刊出版的《新臺灣》中，林嘯鯤

的〈如何領導臺灣革命運動〉即言：「像 近美國三家雜誌社，主張戰後臺灣作為共管，真是

謬誤已極」，林海濤的〈為什麼要收復臺灣〉則說國際共管是「忽視臺灣與中國之歷史關係與

人口比例之實況」。27祖國派臺籍人士親近國民政府，公開的政治立場顯著，自然不樂意見到

國際共管論可能產生的影響。28 

5 月 15 日重慶《大公報》接到美國《幸福》、《時代》、《生活》三雜誌發行之時代公司戰

後問題研究組主任吉瑟浦(John K. Jessup)對臺灣國際共管問題的回應，其回應仍是主張臺灣共

管國際化。29吉瑟浦站在美國的觀點強調臺灣的軍略價值和國際地位是臺灣應該國際化的原

因，這樣的觀點，並非只來自於美國民間與學界，是一種因應國際局勢所產生的觀點。自美國

對日宣戰後，在菲律賓的海軍基地遭受到自臺起飛的日軍空襲，美國政府認識到臺灣在西太平

洋戰略地位的重要，美國國防部的軍事情報處(Military Intelligence Services 簡稱 G-2)開始著手

對臺的情資蒐集調查。1942 年葛超智(George H. Kerr)進入美國國防部軍事情報處，受命針對臺

灣進行研究，30根據葛氏的記錄，其於 1942 年初已提交一份主張戰後臺灣國際管制的備忘錄，

軍事情報處也作出一機密的臺灣島戰略測量。311942 年 7 月，軍事情報處遠東部門陳示該部門

關於佔領臺灣為整個戰略一環與日後盟軍登陸，減少地方抵抗所需要的宣傳之意見。對於戰後

臺灣的前途，美國軍方內部評估提出了三種可能：32 

(一) 臺灣可以獨立和自治，但臺灣人如有此要求，必因中國反對而甚難達成。 

(二) 滿足中國的要求，移交給中國，成為中國的一省。 

(三) 設立臨時盟軍託管制，在託管期間臺灣人民可準備公民投票決定其 後政治命運。 

                                                       
25 福州市志(第八冊：四、迎接回歸)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網站 http://www.fjsq.gov.cn/ShowText.asp? 

ToBook=3199&index=450&(查詢時間 2015 年 8 月 5 日)。 
26  聲明文引自劉啟光，〈領袖對臺灣問題的昭示〉，劉啟光時任軍事委員會臺灣工作團少將主任一職。

劉文原刊於 1943 年 7 月 21 日發行之《臺灣青年》收入張瑞成編輯，前揭《抗戰時期收復臺灣之重要

言論》，頁 81-87。此處的《臺灣青年》為李友邦組織之臺灣義勇隊在中國發行與 1920 年新民會創辦

《臺灣青年》不同。 
27  《新臺灣》期刊由謝南光兼任社長並負責籌備發行，林嘯鯤擔任主編，宣傳三民主義及臺灣事情，為

臺灣復省運動的宣傳刊物。相關內文參閱張瑞成編輯，前揭《抗戰時期收復臺灣之重要言論》，頁

81-87。 
28  也有祖國派的臺籍人士私下與美國軍方聯繫，把國際共管論當作一個新管道，如祖國派重要人物謝南

光。謝氏曾為文：「中華民國只有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政府，一個領袖，不容有第二個國家，第

二個主義，自然在收復後的臺灣，就是建立三民主義的新臺灣，臺灣的政制就是整個中國政制的一部

份」看來是忠黨愛國，但葛超智(George H. Kerr)記錄謝南光曾與美方接洽，希望於戰後佔領下能就臺

灣事務處理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並要求大量資金與擔任美元基金保管人。參閱謝南光〈收復臺灣與保

衛祖國〉收入張瑞成編輯，前揭《抗戰時期收復臺灣之重要言論》，頁 47 與 Georgr Keer 著、陳榮成

譯，《被出賣的台灣》(深耕出版，1989)，頁 19。 
29 吉瑟浦之回應文參閱張瑞成編輯，〈戰後臺灣問題〉《抗戰時期收復臺灣之重要言論》(台北：中國國

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會，1990)，頁 94 與台灣國網站 http://www.taiwannation.com.tw/inside028.htm(查
詢時間 2015 年 8 月 5 日)。 

30  王呈祥，《美國駐臺北副領事葛超智與「二二八事件」》(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9)，頁 14。 
31  Georgr Keer 著、陳榮成譯，前揭《被出賣的台灣》，頁 20-23。 
32  Georgr Keer 著、陳榮成譯，前揭《被出賣的台灣》，頁 23。但原譯文之「軍事情報局」應為「軍事

情報處」。 



8 高雄師大學報 第四十期 

美國認知到臺灣在西太平洋邊緣的軍事戰略重要性，恐難輕易的將臺灣交給中國控制，國際託

管當然成為優選項目，顯現二戰初期美國對戰後臺灣的前途有著與國府不同的想法。但當時美

國軍方 關心的，並非是戰後臺灣的歸屬課題，而是美軍一旦登陸，需要長期軍事佔領臺灣以

待日本投降，臺人是否能合作與中立，又臺灣是否能變成進攻日本本土的基地。33在美國軍方

對臺灣的諸多設想中，共同的前提是必須先登陸佔領臺灣，1943 年美軍開始制訂轟炸臺灣的

目標與時間表。1943 年末，美國海軍為計畫攻佔臺灣，執行「鋪道(Operation Causeway)」計

畫，訓練了兩千名行政人員，一旦美軍登陸即可順利佔領進行軍管臺灣。34 

1943 年 11 月的開羅會議，中、美、英盟國達成戰後將臺灣與澎湖群島歸還中華民國的共

識，35會議後公報字詞修正過程中，有關臺灣部分，中國主張「當然歸還中國」，英國要求修

改為「當然必須由日本放棄」，中、英代表互有堅持，中方代表王寵惠說：「在閣下之意，固不

言而喻應歸中國，但外國人士對於東北、臺灣等地，嘗有各種離奇之言論與主張，想閣下亦當

有所聞悉。」36盟國間各有立場打算，各種言論與主張也自然而生。在開羅會議召開之前，國

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事室在呈給蔣中正委員長有關會議中方提出的問題草案中，列舉日本於戰

後有四者應歸還中國：旅順與大連、南滿鐵路與中東鐵路、臺灣及澎湖群島、琉球群島，前三

者註明需無償交還與中國，琉球群島則或可劃歸國際管理或劃為非武裝區域；在香港、九龍問

題上，認為香港為割讓地、九龍為租借地，但英方將香港與九龍視為同一問題，故留待日後解

決為宜。37由上述中方於會議之前的問題設想可知，國府對於同是割讓地認定的臺灣、琉球、

香港，在戰後的處理，因盟國間利益立場的不同，有著不同的處理設想。38開羅會議結束後，

蔣中正在國防 高委員會報告開羅會議狀況時，曾針對臺灣與琉球問題說： 

琉球、臺灣、澎湖問題，當我沒有去之前，即向美國說明，琉球原來是我們

的，為太平洋重要的軍事據點，要美國特別的注意。在開羅會議的時候，如果

我們硬要，美國也不會同我們爭；但是我們要來之後，第一、我們沒有海軍，

就是戰後二三十年之內，我們在海上都沒有辦法；第二、要引起英美的懷疑；

                                                       
33  Georgr Keer 著、陳榮成譯，前揭《被出賣的台灣》，頁 22-23。因此 1943 年夏，美方情報網也找來

臺灣革命同盟會的張邦傑、謝南光合作替他們工作。參見 Douglas L. Fix (費德廉), 〈U.S. Worldtime 
Intelligence Regarding Taiwan〉，臺大歷史系主辦「臺灣史料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1993 年 9 月 10-
11 日)，頁 5-9。 

34 參閱蘇瑤崇，〈葛超智先生(George H. Kerr)託管臺灣論之思想與影響〉《歷史、地理與變遷學術研討

會論文集》(嘉義：嘉義大學，2004)，頁 533-573 與古野直也，《台灣軍司令部》(東京：囯書刊行

会，1991)，頁 279。 
35  有關開羅會議、開羅宣言與臺灣歸屬之問題，歷來學者多有討論，各有不同的看法，參閱梁敬錞，

《開羅會議》(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4)、戴天昭著、李明峻譯，《台灣國際政治史》(台北：前

衛出版社，1996)、王景弘，《強權政治與台灣》(台北：玉山社，2008)等。但值得注意的是開羅會議

決定了戰後臺灣的歸屬，但對當時的臺灣居民而言，知道開羅宣言而瞭解到臺灣未來可能歸屬的臺灣

人應寥寥無幾。參閱阿部賢介，《關鍵的七十一天—二次大戰結束前後的臺灣社會與臺灣人之動

向》(台北：國史館，2013)，頁 41。 
36  張瑞成編輯，〈開羅會議政治問題會商經過〉前揭《光復臺灣之籌劃與受降接收》，頁 29-30。 
37  張瑞成編輯，〈軍事委員會參事室自重慶呈蔣委員長關於開羅會議開羅會議中我方應提出之問題草

案〉前揭《光復臺灣之籌劃與受降接收》，頁 20-21。 
38  前述中英雙方為會議後公報字詞修正之爭議，即是反應中英雙方對所謂割讓地臺灣與香港戰後處理方

式的歧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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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對於收回琉球，不必過於堅決。不過因為琉球是太平洋的重要軍事據

點，我們不能不過問，無論如何，不能讓日本佔領。至於臺灣、澎湖，與琉球

的情形是不同，臺灣、澎湖於一八九五年被日本佔去，琉球是在一八九五年以

前即被日本佔去；所以我們對於琉球可以不收回，而臺灣、澎湖，是決定要收

回的。39 

蔣中正對 1895 年割讓給日本的臺灣要收回，對 1895 年之前被日本佔領的琉球不堅持收回，收

回之標準與原因並無一致性可言，其實是因琉球本非中國管轄領土，僅為前清之屬國，中國要

接收琉球與開羅會議宣言無擴張領土之意思的精神有違，且現實上亦可能無法達成。美國雖同

意戰後臺灣與澎湖群島歸還中華民國，然歸屬太平洋戰區的臺灣仍是美軍攻佔的目標，根據開

羅會議的協商，有關日本領土暨聯合國領土被佔領克復之臨時管理問題原則有三：40 

(一) 敵人土地被佔領時，由佔領軍隊暫負軍事及行政責任。但佔領軍隊如非中、英、美

三國聯合軍隊，凡關於該地區之政治問題，應組織聯合機構，而此三國中，無軍隊

參加之國亦均派員參加管制。 

(二) 中、英、美三國領土被收復時，由佔領軍暫負軍事責任，該地之行政由該地原主權

國負責，彼此相關事項由佔領軍與行政機構協商行之。 

(三) 其他聯合國領土被收復時，由佔領軍暫負軍事責任，由該地原主權國負行政之責，

但仍受佔領軍事機關之節制。 

國府雖獲得盟國允諾戰後可收回臺灣的承諾，但如同蔣中正所自承「中國沒有海軍」，且當時

的戰況，國府很難以直接以武力收復臺灣，一旦美軍登陸佔領臺灣，依上述協調原則，臺灣不

論是敵人土地或領土收復，中國至少還有執行行政管理的機會與權力，或可避免國際共管的狀

況。也鑑於上述之原則，美國海軍所設之臺灣研究組建議，美軍在登陸臺灣前，必須先與國府

達成協議：美軍登陸後，由美國單獨軍政管理臺灣，直至日本投降與戰後總解決為止；顯然雖

有開羅會議之協商與共識，但美軍並未放棄先實質佔領臺灣的打算。41 

肆、國民政府的臺灣調查委員會 

1944 年 1 月 17 日蔣中正下手諭給行政院秘書處秘書長張厲生，令其「對於收復臺灣之政

治準備工作，希即與王芃生等研擬具體辦法與組織人事等呈報。」42同年 3 月 15 日張厲生上呈

蔣中正交辦事項所擬辦法，張厲生等人建議收復臺灣的第一步是採盟軍之方式由中國組織主持

軍政府，收復後再恢復行省的地位，且目前應先成立一「臺灣設省籌備委員會」或「收復臺灣

籌備委員會」直隸於行政院，由政府遴派大員主持，各有機關首長或次官參加，並聘與臺有關

                                                       
39  張瑞成編輯，〈蔣委員長於國防 高委員會第一百二十六次常務會議報告開羅會議有關我國國土完整

等問題〉前揭《光復臺灣之籌劃與受降接收》，頁 37-38。 
40  張瑞成編輯，〈開羅會議政治問題會商經過〉前揭《光復臺灣之籌劃與受降接收》，頁 23-24。 
41  1945 年 4 月的舊金山會議美方又提出國際託治即為一例。單純化的比喻，中國把臺灣視為東南門戶

的看守，臺灣如社區警衛般可作為美國的西太平洋前線衛哨，所以在美軍佔領琉球群島後，臺灣的功

能性即降低。 
42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編，〈蔣介石手令〉《館藏民國台灣檔案匯編(第 19

冊)》(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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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參加，委員會除秘書室之外，分設三組辦理調查、設計、儲備訓練人員及宣傳與涉外等事

項。43在張厲生、王芃生上呈所研擬於行政院下設「臺灣設省籌備委員會」時，蔣中正卻已決

定在國防 高委員會之中央設計局下成立「臺灣調查委員會」(以下簡稱「臺調會」)。44 

1944 年 3 月臺調會開始籌備設立，由陳儀擔任主任委員，4 月 17 日正式成立並舉行第一

次委員會議，陳儀擬定臺調會的工作任務有二：一為收集臺灣相關資料加以編譯整理，二為草

擬臺灣接收與復員計畫。451944 年 7 月國民政府為規劃戰後接收復員工作，擬定〈復員計劃綱

要〉，46此綱要由中央設計局會商各機關所擬定，各機關需依據〈復員計劃綱要〉擬訂各自的

復員計劃，交由中央設計局綜合審核，以編成〈復員總計劃〉，再呈國防委員會核定，故臺調

會草擬之〈臺灣接管計劃綱要〉基礎上仍是〈復員計劃綱要〉的一環，但因臺灣為「光復區」

有別於「後方區」與「收復區」之一般性復員計畫，屬於復員綜合計畫。471944 年臺調會的工

作成果主要有六項，48其中 重要的成果即是擬定〈臺灣接管計劃綱要草案〉，該草案在呈報

中央設計局與蔣中正後，於 1945 年 3 月 14 日修正核定為〈臺灣接管計劃綱要〉。〈臺灣接管計

劃綱要〉包含通則、內政、外交、軍事、財政、金融、教育文化、交通、社會、糧食、司法、

水利、衛生、土地等十六項共 82 條，其綱目大體沿用「復員計劃綱要」之綱目。49值得注意的

是，〈復員計劃綱要〉的軍事部分列有工作要點 16 點，另有 22 項分屬軍事委員會、軍政部、

軍令部、軍訓部、後方勤務部、航空委員會、海軍總司令部之執行計畫。對於光復區，〈復員

計劃綱要〉軍事工作要點中還特別強調對於反動之反制、軍事機關的增設、軍事工業的調整

等，但在〈臺灣接管計劃綱要〉十六項 82 條中，軍事部分僅列有 2 條：50 

                                                       
43  張瑞成編輯，〈行政院秘書處上蔣委員長有關收復台灣政治準備工作及組織人事等具體辦法呈文〉前

揭《光復臺灣之籌劃與受降接收》，頁 41-42。 
44  3 月 14 日中央設計局秘書長熊式輝奉命聘請陳儀擔任臺灣調查委員會主任委員。6 月 2 日蔣中正在回

覆張厲生的電文中也提到中央設計局下已設置臺灣調查委員會。參閱褚靜濤，《國民政府收復台灣研

究》(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 259 與張瑞成編輯，〈附錄：蔣委員長覆行政院秘書處電〉前揭

《光復臺灣之籌劃與受降接收》，頁 43。又 1943 年 3 月 9 日蔣中正與熊式輝談起戰後復員事。熊式

輝建議須對淪陷區的東北、臺灣早做規劃，蔣中正同意，所以成立東北、臺灣調查會，派沈鴻烈、陳

儀出任主任委員，從事調查規劃工作。高純淑，〈戰後中國政府接收東北之經緯〉(台北：中國文化

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3 年 6 月)，頁 197-201。臺調會設於國防 高委員會之中央設計局下與

行政院下擬設之臺灣設省籌備委員會，兩者在位階與功能上存在著不同的意義。 
45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編，〈三十三年度臺灣調查委員會工作綱要〉《館藏民

國台灣檔案匯編(第 21 冊)》(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頁 271-273。 
46  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編輯委員會編，〈復員計劃綱要〉《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 第

七編戰後中國(四)》，(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頁 351-381。 
47  在〈復員計劃綱要〉頒佈前，通常稱臺灣為「淪陷區」，如 1944 年 3 月 14 日通過的〈淪陷區敵國資

產處理辦法〉即明言：「所謂淪陷區者，東北各省以及臺灣、澎湖群島皆在其內」。〈復員計劃綱

要〉改稱臺灣為「光復區」。參閱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編輯委員會編，前揭《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

編—對日抗戰時期 第七編戰後中國(四)》，頁 41、352。 
48  內容可參閱張瑞成編輯，〈中央設計局臺灣調查委員會三十三年重要工作項目報告〉前揭《光復臺灣

之籌劃與受降接收》，頁 52-53。有關臺調會編輯、翻譯、繪製臺灣資料之成果與辦理各種臺灣幹部

訓練班之成果可參閱褚靜濤，前揭《國民政府收復台灣研究》，頁 268-335。 
49 〈臺灣接管計劃綱要〉相關分析討論可參閱鄭梓，前揭《戰後台灣的接收與重建》，頁 51-77、139-

148。 
50  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編輯委員會編，〈復員計劃綱要〉前揭《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

時期 第七編戰後中國(四)》，頁 355-359 與張瑞成編輯，〈臺灣接管計劃綱要〉前揭《光復臺灣之籌

劃與受降接收》，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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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臺灣應分區駐紮相當部隊，以根絕敵國殘餘勢力。 

(二) 軍港、要塞、營房、倉庫、兵工廠、飛機廠、造船廠及其他軍事設備、器械、原

料，接管後應即加整修。 

顯然在〈臺灣接管計劃綱要〉中，軍事接收並未被視為重點，就臺灣的軍事接收而言，臺調會

的綱要設定看不出是一個可執行軍事接收的組織計畫，沒有實際接收的步驟與規劃，而僅是一

個籌劃軍事接收的要點原則。 

對於陳儀主持下的臺調會與其規劃的〈臺灣接管計劃綱要〉，雖經中央核定，但國民政府

內、外意見紛歧。511944 年 9 月國民參政會即有〈請中央設立臺灣軍政機構加強收復工作並速

定臺灣施政大計案〉之提案；1945 年 7 月，在美軍攻佔琉球後，國民參政會又有〈請即設立

臺灣接收委員會案〉之提出，52該案建議新設臺灣接收委員會與組織臺灣遠征軍，顯然對陳儀

的臺調會與〈臺灣接管計劃綱要〉有所不滿，其中建議新設臺灣接收委員會，表示臺調會功能

無法達到收復臺灣的接收目標；組織臺灣遠征軍以為接收時之武力後盾，反映出國府對盟軍登

陸佔領臺灣後對中國主權伸張的不安與質疑。53 

伍、國府的行政接管與美軍的登陸臺灣計畫 

國府對臺沒有軍事登陸、佔領的執行計畫規劃，反映出國府對收復臺灣有先寄望於盟軍登

陸佔領，再依據開羅會議有關日本領土暨聯合國領土被佔領克復之臨時管理問題的協商，由盟

軍手中收復臺灣，故〈臺灣接管計劃綱要〉以行政接管為規劃重點。54臺調會在 1944 年 7 月間

所辦理的座談會討論中亦可反應上述論述，在 7 月 13 日的座談中，沈仲九主張：「嗣考慮到臺

灣將有自盟軍登陸以至停戰的一段時間，這時期應訂為接收時期」；7 月 21 日的座談中，游彌

堅發言：「盟軍登陸以後，行政人員應隨之而去」，另有謝掙強建議：「海戰以後，盟軍佔

領……軍事方面應訓練閩南的軍事人才，以備參加盟軍登陸的工作」。551945 年 4 月 17 日，時

任臺灣省黨部主委的王泉笙受邀在馬關條約五十週年紀念會上講話時談到登陸收復問題： 

臺灣，我們必須要收復，但是誰去收復呢？一定有人說，希望盟軍去收復……

但是我們能專靠盟軍嗎？我們不能這樣。開羅會議雖已如此議定，但我們能請

他們解放了以後給我們嗎？又有人說，將來由國軍去收復，但我們曉得，國軍

經過苦戰，死的死，傷的傷，病的病，剩下的吃不飽，穿不暖，還要支撐國內

                                                       
51  主要係因臺調會內部人事派系紛爭，有政學系、CC 派、臺籍祖國派等，相關人事傾軋可參閱褚靜

濤，前揭《國民政府收復台灣研究》，頁 261-268。 
52  張瑞成編輯，〈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李荐廷等六人提「請即設立臺灣接收委員會案」〉前揭《光復臺灣

之籌劃與受降接收》，頁 9、10-11。 
53  國民參政會同會期另有〈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胡秋原、韓漢藩等提「請編組臺灣遠征軍以利收復臺灣

案」〉提案，參閱張瑞成編輯，前揭《光復臺灣之籌劃與受降接收》，頁 17。 
54  臺調會所擬之計畫亦以行政接收為重點，在臺調會於 1945 年 10 月底結束前擬定〈臺灣接管計劃綱

要〉、〈臺灣行政區域研究會報告書〉、〈臺灣教育接管計畫草案〉、〈臺灣警政接管計畫草案〉、

〈臺灣金融接管計畫草案〉、〈臺灣地政接管計畫草案〉，無一與軍事相關。相關研究計畫草案分析

可參閱鄭梓，前揭《戰後台灣的接收與重建》，頁 139-166。 
55  張瑞成編輯，〈中央設計局臺灣調查委員會座談會記錄〉前揭《光復臺灣之籌劃與受降接收》，頁

6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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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場，怎能分派到臺灣呢？我們有兵艦沒有？雖有國軍，沒有運輸工具，也是

困難。56 

關於登陸收復臺灣的問題，國府外交部於 1945 年 5 月 11 日曾就〈臺灣接管計劃綱要草案〉表

示意見： 

關於臺灣之接收，本部以為，為便利推進起見，似有就軍事佔領時期與臺灣正

式收歸我版圖時期，分別設計之必要。在軍事佔領臺灣時期，其軍事責任，自

應暫由佔領軍負責，如進攻臺灣者係盟軍則我應派遣軍事聯絡特派員加入盟軍

統帥部，隨同登陸部隊行動。57 

臺調會主委陳儀在 1945 年 6 月 27 日臺調會黨政軍聯席會議中報告說：「關於臺灣收復，感到

許多條件是未知數，就是美軍何時在臺登陸？登陸是否完全由美軍？或由我國軍隊參加？有這

幾個未知數，我們的計劃就不能圓滿設計。」58做為國府規劃臺灣收復的權責單位主管陳儀也

承認計劃綱要在軍事登陸接收部分，因無主導權而不能落實。以美軍登陸臺灣的想法始終是國

府收復臺灣的前提，美國雖為國府之盟國，在美軍登陸後臺灣的主權是否能由中國接收？美國

在開羅會議前有國際共管的提出，舊金山會議時又提出國際託治，59臺籍祖國派謝東閔即評論

美國之國際託治說：「我們非不信賴美英諾言，尤其是友誼，但國際關係瞬息萬變，誰也不敢

擔保將來和會毫無紛爭」；60另一祖國派的柯台山更挑明說：「在戰略上，美國可以比較其他國

家先行登陸臺灣。他可以藉著防禦，在臺灣從事設防，而在戰後化為生產工業，以控制臺灣經

濟。」柯台山還質疑美國很少向中國過問臺灣問題，且在澳洲備有臺灣人材而不向中國借用，

暗示美國有直接有佔領、接管臺灣的可能。61 

當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美國駐菲律賓的空軍司令擬有攻擊臺灣的計畫但未執行。62美國

聯合參謀總部在 1943 年 3 月，規劃美軍預計於 1945 年春季登陸攻佔臺灣；631943 年末，美國

海軍為切斷日本大本營與南洋日軍間的連繫，並作為攻擊日本本土的基地，計畫攻佔臺灣，而

預定之計畫代號為「鋪道」。一旦美軍登陸臺灣，可預期的是將有一個殘破的經濟體制，且必

須準備去控制和重建五百多萬人口。美國海軍考慮在佔領臺灣後可能發生的問題，著手建立一

個相當完備的軍官訓練計畫，準備負責控制和指揮民間體制，包括警力、公共衛生、醫藥服

                                                       
56 〈臺灣亟待解放〉收入張瑞成編輯，前揭《抗戰時期收復臺灣之重要言論》，頁 244-245。 
57  〈外交部致中央設計局函〉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編，《館藏民國台灣檔

案匯編(第 24 冊)》(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頁 255。 
58  張瑞成編輯，〈臺灣調查委員會黨政軍聯席會第一次會議紀錄〉前揭《光復臺灣之籌劃與受降接

收》，頁 139。 
59  1945 年 4 月的舊金山會議美國提出國際託治雖非針對臺灣，但也讓國府關心臺灣主權歸向之人士產

生質疑。謝東閔，〈國際託制與臺灣〉收入張瑞成編輯，前揭《抗戰時期收復臺灣之重要言論》，頁

247。 
60 謝東閔，〈國際託制與臺灣〉收入張瑞成編輯，前揭《抗戰時期收復臺灣之重要言論》，頁 247。 
61  張瑞成編輯，〈中央設計局臺灣調查委員會座談會記錄〉《前揭光復臺灣之籌劃與受降接收》，頁 72-

73。 
62  Charles A. Willoughby & John Chanberlain (1954), MacArthur 1941-1951, N.Y.: MaGraw-Hill Book Co., 

pp24-26. 
63  安藤正，〈日本第十方面軍(台灣軍)的記錄〉收入諫山春樹等原著、財團法人日本文教基金會編譯，

《秘話台灣軍與大東亞戰爭》(台北：文英堂出版社，2002)，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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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交通、教育、商業和影響重大民生補給的工業等。為達此一目標，海軍於哥倫比亞大學內

的海軍軍政學院(Naval School for Military Government)設置臺灣研究組(Formosan Unit)。臺灣研

究組的主要任務，即是規劃一套方法，以便臺灣在美軍登陸佔領後，能夠在 短的時間之內，

恢復正常的行政運作。64為使美軍順利佔領臺灣，臺灣研究組執行 X 島嶼計畫(Island X)，自

1944 年 4 月到 9 月，臺灣研究組草擬了一套民政手冊、作戰地圖和一大集未經發表的訓練資

料，也訓練了一批將來執行佔領任務的軍政官員，登陸、佔領、控制臺灣仍為美方的作戰規

劃。65 

1944 年春，美國的陸軍與海軍因立場不同，對未來前進作戰的路線產生爭議，海軍認為

作戰的目的在於達成經太平洋及臺灣展開對中國的進擊，陸軍則主張奪回菲律賓群島，反對海

軍跳過中太平洋的進攻路線，海陸雙方的爭執點即在於要略過菲律賓直攻臺灣，或跳過臺灣先

解放菲律賓。661944 年 7 月 26 日，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前往夏威夷住持

太平洋戰區軍事會議，聽取海軍米尼茲(Chester William Nimitz)上將與陸軍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將軍的報告，以決定美軍未來的攻勢路線，但會議未有決斷。671944 年 9 月美國海

軍又提出 1945 年 3 月攻佔臺灣、廈門的計畫，陸軍反對海軍的臺灣佔領計劃，陸軍力主奪取

呂宋，並認為海軍之計畫可能會與駐臺日軍及大陸來援的日軍形成持久激戰；而且臺灣與菲律

賓不同，美國在此並無游擊隊等協助作戰的友好人員可資利用，從而獲得戰鬥與設施上的援

助。68羅斯福總統對此爭辯雖未立即裁決，且後來戰爭情勢的變化與補給上的問題，都對 後

跳過臺灣直攻菲律賓的決策產生相當影響，但政治上羅斯福總統為求順利連任支持麥克阿瑟先

收復美國在亞洲唯一的殖民地菲律賓的考慮佔有很大比重卻是事實。69 

1944 年 10 月陸軍麥克阿瑟將軍奉命攻略菲律賓呂宋島，次年 2 月美軍佔領馬尼拉，6 月

跳島戰術登陸琉球，臺灣與日本內地間之聯繫被切斷，至此軍事上美軍已無登陸佔領臺灣的急

迫需要，且自 5 月歐洲戰場德軍投降以來，盟軍勝利之氣勢旺盛，至 8 月 15 日軍投降，美軍

終未曾登陸佔領臺灣。70 

                                                       
64  蘇瑤崇，〈葛超智先生(George H. Kerr)託管臺灣論之思想與影響〉《歷史、地理與變遷學術研討會論

文集》(嘉義：嘉義大學，2004)，頁 533-573。美國海軍訓練之行政人員，人數遠多於臺調會各種訓

練人數，當時美國認可中國人以個人身份參加美國海軍在哥倫比亞大學內的海軍軍政學院進行的行政

人員訓練。美國軍方並於 1944 年秋，與臺籍軍統份子劉啟光簽訂契約，由劉啟光提供人員受美國訓

練，一旦美軍登陸臺灣，劉啟光將負責宣傳美國佔領軍政策，並動員、組織、訓練臺灣群眾，以建立

一個有秩序的政府，美國為臺灣大量培訓預備行政人員，用意不言自明。Douglas L. Fix(費德廉) , 前

揭〈U.S. Worldtime Intelligence Regarding Taiwan〉，頁 11-20。 
65  由於日文資料多交由日裔美國人譯成英文教材，為防日裔美國人洩密，凡提到臺灣處，均改稱為 X 

島嶼。Georgr Keer 著、陳榮成譯，前揭《被出賣的台灣》，頁 35-36、93。 
66  Ernest J. King & Walter M. Whitehill (1952), Fleet Admiral King-ANaval Record, N.Y.: W. W. Norton & Co., 

pp537. Charles A. Willoughby & John Chanberlain (1954), MacArthur 1941-1951,  pp233-234. 
67  每日新聞社譯編，《太平洋戰爭秘史》(東京：每日新聞社，昭和 40 年)，頁 221 與 Georgr Keer 著、

陳榮成譯，前揭《被出賣的台灣》，頁 37-38。 
68  伊藤正德，《帝國陸軍の 後 特攻篇》(東京：文藝春秋社，昭和 36 年)，頁 117。 
69  Samuel Eliot Morison (1958). American Contribution to the Strategy of World War II,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61. 
70  根據前台灣軍參謀安藤正的記錄，美軍未執行登陸臺灣的理由有三：一為跳島戰術執行，二為攻擊沖

繩之人、物與時間成本均較臺灣為低，三為由臺灣起飛轟炸日本本土之基地功能已被取代。參閱安藤

正，〈日本第十方面軍(台灣軍)的記錄〉收入諫山春樹等原著、財團法人日本文教基金會編譯，《秘

話台灣軍與大東亞戰爭》(台北：文英堂出版社，2002)，頁 26。關於 1944 年美軍的攻台計畫可參閱



14 高雄師大學報 第四十期 

美軍自 1944 年 10 月取消「鋪道」計畫決定攻克菲律賓，71登陸佔領臺灣即非必定之戰略

路線，但身為盟友的國府似乎並不知情；如前所述，陳儀於 1945 年 6 月 25 日的報告中仍談

到，仍以不知美軍登陸臺灣之時間是為國府收復臺灣的未知數之一，72事實上當時美軍正在攻

佔琉球。迫於現實，國府軍事登陸佔領接收臺灣遙不可及，因此以美軍登陸臺灣的想法始終存

在於國民政府收復臺灣的構想中。 

陸、終戰後國民政府軍事佔領接收臺灣的計畫籌劃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昭和天皇宣告接受波茨坦宣言投降，國民政府在接獲日本投降電

文後，蔣中正立即以中國戰區 高統帥之銜致電日軍駐華 高指揮官岡村寧次大將指示其六項

降投降原則，要求執行蔣中正之指示，並迅速答覆，但岡村寧次未有回覆。直至 8 月 17 日美

國總統杜魯門核准「一般命令第一號(General Order no. One)」後，岡村寧次才回覆蔣中正會派

總參謀副長今井武夫代表至江西玉山機場晤談，但對於蔣中正的電文指示隻字未提。73 

「一般命令第一號」為授權美國盟軍 高統帥麥克阿瑟將軍，對戰敗國日本發佈，關於其

武裝力量在向各相關同盟成員國投降過程中所應注意之事項；其中第一條中明訂中國唯一接受

日軍投降之盟邦代表：「在中國(滿洲除外)，臺灣及北緯十六度以北之法屬印度支那境內的日

本高級指揮官及所有陸、海、空軍及輔助部隊應向蔣介石總司令投降。」74此項命令落實了國

府軍事佔領、接收臺灣的可能。 

「一般命令第一號」由麥克阿瑟交由日皇昭和命令日軍執行，在昭和未下達命令之前，日

軍雖已知戰敗，但向誰投降、如何投降仍須等待指示。75岡村寧次的代表今井武夫在與何應欽

的代表蕭毅肅會談中也說：「本人此來純係聯絡任務，日本天皇已接受波茨坦宣言，現日本代

表在馬尼刺與盟軍最高長官議定最高原則的答覆，故未奉到最高命令以前，日軍不能隨便行

動。」76其後何應欽指派中美各專家向今井武夫詢問各種問題，何應欽在給蔣中正報告詢問今

                                                                                                                                                          
劉鳳翰，《日軍在臺灣(下)》(台北：國史館，1997)，頁 459-490 與許進發，〈1944 年美軍攻臺計畫的

戰情資料-陸海軍聯合情報研究第 87 號〉收入《戰時體制下的臺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國史

館臺灣文獻館，2004)。 
71  國防大學譯，《美國〈金星計畫-太平洋花崗石戰役計畫第二號〉》(台北：國防大學，1959)，頁 53-

54。 
72  張瑞成編輯，〈臺灣調查委員會黨政軍聯席會第一次會議紀錄〉前揭《光復臺灣之籌劃與受降接

收》，頁 139。1945 年 5 月閩粵贛邊區總司令香翰屏曾表示，有委請丘念台協助挑選臺籍工作人員，

預備如盟軍登陸臺灣即可配合展開工作。〈香翰屏致吳鐵城電報及軍需署復中央秘書處電〉轉引自李

雲漢，《國民革命與台灣光復的歷史淵源》(台北：幼獅書店，1971)，頁 122。丘念台的自傳亦談到

此事，參閱丘念台，《我的奮鬥史》(台北：中華日報社，1962)，頁 294-296。 
73  蔣中正之六項指示與岡村寧次的回覆電文參閱中國陸軍總司令部編，《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部處

理日本投降文件彙編(上卷)》(南京：中國陸軍總司令部，1946)，頁 1-2。 
74  TDP 網站 http://www.taiwandocuments.org/surrender05.htm(查詢時間 2014 年 8 月 5 日)網站資料來源為

1945 年 9 月 6 日的美國國會記錄。又《中華民國外交史料彙編》收有「一般命令第一號」的中、

英、日文版本，參閱陳志奇編輯，《中華民國外交史料彙編》(台北：國立編譯館，1996)，頁 65-
81。 

75  前述 8 月 15 日蔣中正發電文給岡村寧次指示其降投降原則的同時，中共亦發電給岡村要求日軍向其

部隊投降。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編輯委員會編，前揭《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抗日戰爭時期第七

編戰後中國(四)》，頁 279。 
76 中國陸軍總司令部編，前揭《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部處理日本投降文件彙編(上卷)》，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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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的呈文中表示：「日軍系統，臺灣、越南各有其最高指揮官，又海軍更不受陸軍之指揮，現

岡村僅代表駐華陸軍，對海軍及臺灣越南陸軍，實施上不無困難，但並非完全不可能。」77

「一般命令第一號」發佈的次日，8 月 18 日蔣中正主導之國民政府立即發佈派何應欽負責中

國戰區之全部敵軍投降事宜，並規定中國戰區內之各戰區或方面軍的受降主官，但臺灣地區的

受降主官並未一併公布。中國陸軍總司令部於 8 月 21 日致駐華日軍 高指揮官岡村寧次中字

第一號備忘錄，告知臺灣為中國接收之區域，次日以第二號備忘錄告知中國戰區各受降主官派

駐前進指揮所進駐受降地區，包含越南河內，但文中仍無臺灣之受降資訊；78直至 8 月 26 日中

國陸軍總司令部的中字第十二號備忘錄中載：「刻本總司令又奉命接收澎湖列島之日本陸海空

軍及其輔助部隊之投降，此地區內之日軍，亦應由貴官負責指揮向本總司令投降。」仍未見國

府安排臺灣地區的受降主官。79 

8 月 27 日，國府發表原臺調會主委陳儀擔任臺灣省行政長官，80〈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

織綱要〉也於次日隨即送行政院迅核，顯示國府對臺灣的行政接收已有準備。9 月 3 日，陳儀

受命為臺灣及澎湖島嶼受降主官，81地區的受降主官涉及到地區的軍事接收與佔領，前述臺灣

日軍不受駐華日軍管轄的問題在 8 月 30 日得到解決，在臺日軍已劃歸受駐華日軍 高指揮官

岡村寧次之統制，82表示臺灣地區的日軍受降與軍事接收，國府可透過岡村寧次的統制在臺日

軍司令官安藤利吉指揮在臺日軍，由另一角度來看，臺灣算是由太平洋戰區轉劃入中國戰區

了，國府軍事佔領接收臺灣已呈必然的態勢。 

軍事佔領臺灣需將部隊渡海運送至臺登陸，軍隊運送的問題涉及到運輸載具，渡海需要船

艦運輸，國府需要美軍的協助。蔣中正於 8 月 29 日有條諭要軍令部擬具接收臺灣與東北之部

隊運輸計畫，83顯然國府先前並無直接軍事接收登陸臺灣的設想，也顯示國府對臺的軍事接收

自臺調會開始即無完整的規劃。 

9 月 4 日國府軍事委員會核派陳儀兼任臺灣省警備總司令，令其指揮第 62 軍、第 70 軍與

第 208 師、第 209 師與憲兵一團等部隊，並檢發〈台灣省收復計畫大綱〉以進行臺灣及澎湖列

                                                       
77 中國陸軍總司令部編，前揭《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部處理日本投降文件彙編(上卷)》，頁 5-6。

日本宣佈投降後，國民政府 初步的工作即與中國戰區內的日軍協調投降事宜。由於中國戰區之日軍

分屬不同系統，中國、越南、臺灣各有其 高指揮官，海、陸軍也各不相屬，國民政府以外的政權也

宣稱有受降日軍的權力，為求日軍投降工作統一，乃要求日軍指揮系統上做調整以利國民政府受降。 
78  8 月 21 日〈中國戰區各區受降主官分配表〉中附記臺灣方面之受降主官另行指定。參閱中國陸軍總

司令部編，前揭《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部處理日本投降文件彙編(上卷)》，表一。 
79 中國陸軍總司令部編，〈委員長未巧辰令一亨電〉與〈本部致駐華日軍 高指揮官岡村寧次備忘錄〉

前揭《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部處理日本投降文件彙編(上卷)》，頁 32-35、19-22。 
80  張瑞成編輯，〈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特任陳儀維臺灣省行政長官手諭〉前揭《光復臺灣之籌劃與受降

接收》，頁 149。 
81  張瑞成編輯，〈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部致岡村寧次中字第十八號備忘錄〉前揭《光復臺灣之籌劃

與受降接收》，頁 185。 
82  日軍在請示日本政府後，日本政府於 1945 年 8 月 22 日以大陸命第 1392 號命令，將全臺日軍統一由

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指揮投降事宜。參閱中國陸軍總司令部編，〈關於備忘錄中字第十二號事

項〉、〈關於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官之權限〉前揭《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部處理日本投降文件彙編

(上卷)》，頁 59、70-71。 
83  張瑞成編輯，〈蔣委員長致軍令部部長徐永昌、次長劉斐囑據報接收臺灣及東北之部隊與運輸計畫條

諭〉前揭《光復臺灣之籌劃與受降接收》，頁 184-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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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之受降、接收、警備等全權任務。84至此陳儀肩任臺灣省行政長官、臺灣省警備總司令、臺

灣及澎湖島嶼受降主官，即負臺灣受降與行政、軍事接收之要務，未來臺灣「軍政一元」體制

儼然成型。 

〈台灣省收復計畫大綱〉係由中國陸軍總司令部與駐華美軍總司令部經小組會議與聯席會

議共同組織擬定，〈台灣省收復計畫大綱〉擬定後，呈請蔣中正核示，簽呈核示後中國陸軍總

司令部以亨簽字第 359 號備忘錄於 9 月 5 日發給駐華美軍總司令兼中國戰區參謀長魏德邁

(Albert Coady Wedemeyer)將軍。85 

國府接收臺灣有軍事與行政兩大部分，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與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於

1945 年 9 月 1 日正式成立，86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負責行政接收，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則負責

臺灣的軍事佔領、接收，國府檢發的〈台灣省收復計畫大綱〉即為接收臺灣的準則。〈台灣省

收復計畫大綱〉分為方針、實施要領、軍事、政治、經濟、宣傳六大項共 25 條，其中軍事一

項即有 8 條分述機構、兵力、運輸、佔領、部署、補給、釋俘、遣送之工作執行，為六大項中

所佔篇幅 多者，為計畫大綱之重點所在。 

〈台灣省收復計畫大綱〉在開頭的方針與實施要領即說明中國政府要在美軍登陸朝鮮仁川

後，計畫約在 10 月 15 日，在美方的協助下，派遣軍隊進佔臺灣及澎湖列島，解除日軍武裝，

進行軍事佔領，在佔領初期採取類似軍政府的制度實施軍事管理。在軍事項目，計畫大綱規劃

由臺灣省警備總司令統一指揮來臺部隊與軍事接收人員，由美軍擔任國府來臺部隊之海運與掩

護，先以兩軍六師及憲兵一團、海軍及空軍地勤部隊開往佔領，並在福建控置一軍以為應援，

各軍軍長兼任警備分區司令並組成司令部。國軍登陸佔領臺灣及解除日軍武裝期間由美軍擔任

海空掩護，因此美方需派出聯絡組，保持中、美兩軍間之密切聯繫並提供諮詢，但聯絡組需於

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組成三十天後開始撤回，必要時另由美方派遣軍事代表團來臺，又在臺日

軍之海空軍受降由美軍協助辦理。在臺日軍須先自行解除武裝分別集中於指定地區待命，盟俘

的釋放遣送與日軍、日僑的遣送由盟方辦理。在政治項目部分，說明為實施軍事管理，臺灣省

警備總司令由臺灣省行政長官兼任，各軍軍長所兼之分區警備司令得兼行政特派員。在經濟項

目，對於軍用資材除部隊奉准留用外，其他悉運回中國。在宣傳部份，則要求接收臺灣各廣播

電台對國軍之軍容實力擴大宣傳。87〈台灣省收復計畫大綱〉係以國民政府軍事佔領接收臺灣

為主軸，故各項目中均有與軍事接收相關之設想條文，強調以軍領政，並有防範日軍反動之設

想，較之國府於半年前核定的〈臺灣接管計畫綱要〉差別甚多，補充了〈臺灣接管計畫綱要〉

82 條條文中軍事部分僅有 2 條的不足，詳列了國府實際軍事接收臺灣的步驟與方法。 

1945 年 9 月 9 日中國戰區日軍投降簽字於南京舉行後，中國戰區 高統帥蔣中正下達岡村

                                                       
84  檔號：0034/002.6/4010.2，案由：〈派該長官兼任台灣省警備總司令檢發收復計劃大綱一份〉，檔案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85  檔號：0034/002.6/4010.2，案由：〈前與貴部會同研定之收復台灣計劃大綱業奉批准令行茲附送編制

表一份請查照洽辦〉與檔號：0034/002.6/4010.2，案由：〈關於收復台灣計劃要點五項摘呈核示

由〉，檔案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86  張瑞成編輯，〈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軍事接收總報告(節略)〉前揭《光復臺灣之籌劃與受降接收》，頁

224。 
87  檔號：0034/002.6/4010.2，案由：〈派該長官兼任台灣省警備總司令檢發收復計劃大綱一份〉，檔案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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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次第一號命令，國府軍隊正式開始受降工作，88次日軍事委員會頒發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之

組織規程及編制表。89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自 9 月 1 日在重慶成立至 9 月 28 日組成前進指揮

所，期間主要工作為：批定〈台灣省佔領計畫〉、頒發遣臺部隊官兵守則、定期舉行中美參謀

會報商討佔領計畫、編成本部特務連並與海軍、空軍預備接收臺灣之單位、陸軍接收臺灣福建

預控部隊密切聯繫，均為預備軍事佔領接收臺灣的籌備工作。9010 月 5 日臺灣省警備總司令

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與美方合組之前進指揮所由重慶飛抵台北，前進指揮所抵臺後透過戰

爭末期完成軍政一體化的臺灣總督府對臺灣進行間接統治並進行臺灣受降、佔領、接收相關事

宜，國府對臺灣軍事佔領接收的籌劃工作在前進指揮所抵臺後即進入現地準備階段。91 

柒、結論 

臺灣自 1895 年割讓給日本後，中華民國在 1937 年以前是將臺灣視為日本的領土而設有駐

外官方代表機構。蘆溝橋事件後國府開始對臺灣有了不同的想法，1941 年底美國也對日本宣

戰，美國認識到臺灣在西太平洋的戰略地位，1942 年美國軍方開始對臺灣進行研究，完成主

張戰後臺灣國際管制的備忘錄，此外美國民間也提出臺灣共管國際化的論述，引起中國祖國派

臺籍人士的反彈，92顯現二戰初期美國對戰後臺灣的前途有著與國府不同的想法。 

國府雖於開羅會議獲得盟國允諾戰後可收回臺灣的承諾，但受限於現實條件，以當時的戰

況國府很難直接以武力收復臺地，以美軍登陸的想法始終存在於國府收復臺灣的構想中。一旦

美軍登陸佔領臺灣，如依盟軍協調之原則，中國至少還有行政管理的機會與權力，或可避免國

際共管的狀況。為此，國府於開羅會議後設立臺灣調查委員會，從事收集相關資料與草擬臺灣

接收與復員計畫，雖有開羅會議之共識，但美軍並未放棄先實質佔領的打算。至二戰結束美軍

因戰略規劃改變終未登陸臺灣，美軍所擬定的實質佔領軍管臺灣的設想自然未能執行。93 

戰後國府根據 8 月 17 日所發佈的「一般命令第一號」取得非屬中國戰區臺灣的受降權，

進而與美方聯合規劃登陸佔領臺灣。8 月 27 日國府發佈擔任臺灣省行政長官的陳儀於 9 月 3 日

受命為臺澎受降主官，次日又發佈兼任臺灣省警備總司令，並檢發〈台灣省收復計畫大綱〉以

進行臺澎之受降、接收、警備等全權任務。〈台灣省收復計畫大綱〉為中、美共同研議而成，

以國府軍事佔領接收臺灣為主軸，詳列了國府實際軍事接收的步驟與方法，較〈臺灣接管計畫

                                                       
88  張瑞成編輯，〈中國戰區 高統帥蔣中正下達岡村寧次第一號命令〉前揭《光復臺灣之籌劃與受降接

收》，頁 185-190。 
89  檔號：0034/002.6/4010.2，案由：〈派該長官兼任台灣省警備總司令檢發收復計劃大綱一份〉，檔案

管有機關：檔案管理局。 
90  張瑞成編輯，〈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軍事接收總報告(節略)〉前揭《光復臺灣之籌劃與受降接收》，頁

224。 
91  關於〈台灣省收復計畫大綱〉、〈台灣省佔領計畫〉與前進指揮所之研究，可參閱楊護源，〈〈台灣

省收復計畫大綱〉與〈台灣省佔領計畫〉的簡介與史料價值〉，《台灣史料研究》第 44 期(2014 年

12 月)頁 88-96。馬有成，〈臺灣受降籌備組織：臺灣前進指揮所之研究〉，《台灣史料研究》第 40
期(2012 年 12 月)頁 24-68。 

92  如前述祖國派臺籍人士反應非常激烈，但部份祖國派臺籍人士也私下與美國官方進行合作，表裡態度

不一。 
93  美國政府在二戰末期已放棄登陸臺灣或不願意涉入臺灣主權問題。參閱黃富三，〈葛智超與台灣主體

意識的發展〉《20 世紀台灣歷史與人物：第六屆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台北：國史館，2002)，頁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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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要〉補充了綱要中軍事執行計畫缺失部分的不足。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 9 月 1 日成立後，9

月 28 日警備總司令部、行政長官公署與美軍合組前進指揮所，前進指揮所於 10 月 5 日進駐台

北，前進指揮所抵臺進行受降、佔領、接收相關現地準備事宜，國府對臺接收與軍事佔領的籌

劃工作算是告一段落。 

二戰期間臺灣接收與軍事佔領的籌劃，原本中、美兩方各有盤算規劃，中國基於國防門戶

的理由要收復臺灣，美國也認識到臺灣在西太平洋的戰略地位，然隨著國際局勢與戰況的發

展， 終是國府以中、美共同研議籌劃的〈台灣省收復計畫大綱〉來作為進行實質的軍事佔領

接收臺灣的計畫，也算是中、美盟軍的聯合產物。這樣的結果顯然與戰後國民黨政府以抗日戰

爭與國共內戰的戰爭之框之歷史論述有所差異。關於戰後臺灣的歸屬，對被即將軍事領佔的臺

地居民而言，知道開羅會議之宣言而瞭解到臺灣歸屬的臺人應寥寥無幾，但卻必須接受這樣的

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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